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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安居区玉丰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玉丰镇2023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镇直各部门：
现将《玉丰镇2023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遂宁市安居区玉丰镇人民政府
2023年6月4日


玉丰镇2023年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实施
方  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着力解决我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对路面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及时反馈上报，排查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和教育，提高机动车驾驶人员及我镇居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意识，减少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改善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建立完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长效工作机制。
二、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我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有序进行，成立2023年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许晓林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李建兵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袁明德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余  平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人大副主席
邓  尧  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刘  维  党委委员、副镇长、武装部长
康  剑  副镇长
米治国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刘建军  玉丰派出所所长
成  员：朱治宇  党政办主任
冉佳明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
张  胜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主任
张  容  社会事务办主任
熊飞翔  综合行政执法办主任
张  宇  财政办主任
夏丽娜  农民工服务中心主任
田绍平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各村（社区）书记、交通劝导员，派出所民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由康剑兼任办公室主任，冉佳明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各村（社区）成立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小组，负责属地治理行动的组织实施。
三、工作分工
（一）村（社区）
1.建成、完善、更新农村交通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内容包括路长制、两站两员、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等。
2.劝导站、劝导员队伍建立及工作开展。各村（社区）要设立劝导站，有办公场所，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劝导员每天上路开展劝导工作。
3.抓好本村车辆驾驶人信息以及车辆信息摸排工作。
4.做好路检路查工作。辖区道路有发生垮塌、路基下陷、滑坡及安全标志标识缺失等可能造成交通安全事故的，及时记录并上报镇交管办。
5.做好车辆驾驶人监管工作。做好本辖区车辆及驾驶人排查统计，台账建设。落实上路教育劝导、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监管、联合行动、宣传教育等工作。
6.做好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村（社区）公开栏有交通安全相关内容，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召开一次交通安全例会，并做好相关台账。各村（社区）要采用横幅、标语、电子屏、群众大会宣传等多种形式，完善社会化宣传体系，落实宣传教育职责，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
7.落实工作责任制。实行各村“一把手”负责制，落实重特大交通事故责任倒查制，对因工作不到位而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领导和有关人员一律追究责任。
（二）玉丰镇各学校
1.加强对学生进行重点教育。按照“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的原则，开展形式多样、贴近学生生活的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学生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加强学生家长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学校要有“一人受教育，全家讲安全”的思路，依托学生，充分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动员学生带动身边的家人遵守交通安全，起到“教育一人，影响一片”的宣传效果。
（三）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建立健全农用车管理制度、全面清理造册登记。对应报废的车辆及时统计上报交警部门，督促抓好车检年审工作。会同交警部门抓好违规违法农机车辆及驾驶人的打击工作。
（四）镇交管办
1.大力推进系统信息采集录入，建立农村地区道路交通管理人、车、路等基础信息，完善执法、宣传、劝导、隐患排查等动态信息，推动实现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在线部署、进度控制、监督预警、考核评价等动态管理、解决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基础信息不全、信息不准、信息不及时、信息不共享等问题，促进农村“两站两员”建设管理等基础性工作，提升全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定期对农村道路交通秩序“乱点”“堵点”和事故“黑点”进行专项治理，加大对超速超员、酒后驾驶、无牌无证、非法营运和拖拉机、电动车、低速载货汽车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的防范力度，全力配合交警部门开展查处工作。对道路进行路检路查，道路有发生路基下陷、滑坡及安全标志标识缺失等可能造成交通安全事故的，及时记录并上报。
3.联合学校、交警部门定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进学校活动，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观看交通安全教育视频等方式加强学生交通安全意识。
4.定期联合辖区派出所、交警中队等部门开展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整治活动。整合公安干警、中心学校、城治、农村基层组织等多方力量，强化部门协作配合，扩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管队伍，健全农村道路管理体系。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明确工作责任。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定期召开会议，掌握工作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工作落实。各村（社区）和相关单位要围绕工作目标和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二）加强部门协作，凝聚工作合力。各村（社区）和相关单位在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
（三）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考评考核。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对各村（社区）和相关单位在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职能发挥情况进行督查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四）加强领导，强化责任。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预防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工作的领导机制，切实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倒查追究制度。镇道安办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执法、管理责任制，严防因管理不到位引发重特大恶性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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